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長
專門課程學分證明書申請教學

115年2月版



步驟1
至師培處網頁下載相關申請表件
網址 https://otecs.ntc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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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otecs.ntcu.edu.tw/


步驟2
查詢及下載加註專長課程一覽表
路徑：檔案下載→課程與教學組→國民小學

加註專長課程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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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
下載欲申請之加註專長課程一覽表
(請注意適用之課程版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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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4
下載申請表件
路徑：檔案下載→課程與教學組→加註專長

抵免及學分證明書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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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5
下載申請表、學分檢核表
(請注意學分檢核表適用之版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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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下載申請表

2. 依照加註課程，
下載學分檢核表
(以加註英語28學分為例)



• 例如，欲申請新版加註「英語」專長28學
分證明書，須下載以下表件：

1、國小加註英語專長課程一覽表 (109學年度起適

用，108學年度前得適用)

2、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長學分證明書申請表

3、國小教師加註「英語」專長28學分檢核表

(109學年度起適用，108學年度前師資生得適用)

含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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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6
填寫加註專長學分證明書申請表
• 申請表資料用打字或手寫皆可，但請記得申請表
需要申請人親自簽章喔！

• 請記得填寫所有欄位，申請時請繳交紙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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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７
準備申請表所列相關申請資料

• 準備申請表所列繳交資料，包括：

1、加註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

2、加註專長學分檢核表(紙本及寄送電子檔)

3 、歷年成績單正本

4 、「修畢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或「國民小

學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」影本正反面（皆須含有修

習過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、學分及成績）

5 、加註專長學分抵免文件影本（無學分抵免者免附）

6 、繳費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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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8  按申請科別填寫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
長學分檢核表

• 學分檢核表限制以電腦打字填寫，繳交申請資料時，請同
時繳交紙本與word電子檔(電子檔請e-mail至檢核表下方
列出之信箱)

(請注意適用之版本：新制或舊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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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檢核表填寫說明-1

1、先詳閱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

○○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」相關學分

規定

2、將學分一覽表與成績單相對應，確定所需課程及

學分都已經修畢（必備科目須全修畢，選備科目

須修滿指定學分數，並符合必選規定）

3、超過10年的學分，不得寫入。

(因為學分已經因超過10年而失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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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檢核表填寫說明-2

1、依序將對應好的科目填
寫至學分檢核表。

2、修習「學年/學期」請寫
109/1，請勿寫109/上。

3、如果是暑期修的課程，
以109年7~8月間暑假修的
為例，請寫109/4。

4、學年課的寫法請見右邊
範例。

5、填寫完成範例
(以英語新制28學分為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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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教育部核定的科目與學分表完全一樣，
例如：加註英語(新制)為28學分，如果
超過28學分，請自行剔除，勿超過前述
上限。

與您的成績單完全一致

學年課寫法



學分檢核表填寫說明-3

6、分別於「學分檢核表」、「學分一覽表」及「成

績單」上，所欲對應的科目前標註相同編號。

※以加註英語(新版28學分)為例：

學分檢核表的第一科為「英語聽講練習」，就分別在學分

檢核表、學分一覽表和成績單這3項紙本上面，在這門課

的前面用鉛筆標上(1)，第二科「閱讀與寫作」標上(2)，

以此類推，直到採計科目與學分數符合規定。

• 注意：採計為「國小教育專業課程」學分者，不可採計為
加註專長學分(因為教育部規定教育專業學分與專門課程
學分不得重複採認，而加註專長就是專門課程的概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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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檢核表各欄填寫說明-1

• 「科目名稱」：加註專長學分一覽表規定須修習之科目名稱，
務必寫「本校科目名稱」，而非部訂科目名稱!

• 填寫範例1:
以加註自然(舊制22學分)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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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檢核表各欄填寫說明-2

• 填寫範例2:
以加註英語(新制28學分)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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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檢核表各欄填寫說明-3

• 「採計學分」：加註專長學分一覽表規定之該科目學分數

• 「修習科目名稱」：已修習的科目名稱（填寫成績單上該科的
科目名稱）

• 「修習學年/學期」：修習該科的學年/學期，須為距今10年內
所修習課程始能採計

• 「原學分數」：已修習的該科學分數(學分數必須較加註專長學
分一覽表採計學分數為大，不能以少抵多。例如如果學分一覽
表規定該科為3學分，你修的同名課程為2學分，則無法採計)

• 「成績」：已修習的該科成績(須為及格成績始能採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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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9
再次檢查檢核表填寫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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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0  繳交申請資料
繳交下列資料至求真樓6樓師培處課程與教學組（K610辦公室）：

1. 修畢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長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(紙本繳交)

2.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長學分檢核表

(紙本+電子檔word格式繳交，紙本須標註科目編號)

3.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○○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

(紙本繳交，須標註科目編號)

4. 歷年成績單正本 (紙本繳交，須標註科目編號)

5. 加註專長學分抵免文件(如有抵免) (紙本繳交)

6. 「修畢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或「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

明書」影本正反面(皆須含有修習過的教育專業課程科目、學分數及成績)

(紙本繳交)

7. 繳費證明：

(1)本校自動化繳費申辦聯(至教育樓1樓或圖書館繳費機繳費，選取項目：教育

學分證明書100元，印出收據)

或(2)至郵局申請「郵政匯票100元」

8. 申請表勾選學分證明書領取方式：親領或附回郵信封(須貼足44元掛號郵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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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申請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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